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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北市政府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委員會第 5屆第 3次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 108年 12月 11日（星期三） 下午 2時 

地    點：新北市政府 4樓 403會議室 

主    席：侯市長友宜(社會局林副局長昭文代)                  記錄：蕭淳文 

出席人員：黃委員永昌、賴委員兩陽、戴委員瑀如、倪委員信章、 

     林委員惠芳、張委員嘉芳、李委員建德、簡委員晏隆、 

     張委員錦麗（林副局長昭文代）、張委員明文(歐主秘人豪代)、 

     陳委員瑞嘉(葉主秘建能代) 、陳委員潤秋(陳專委玉澤代)。 

列席人員：社會局(徐綺櫻、楊貴閔、饒賀凱、葉建崙、許淑媛)、教育局(劉美蘭)、 

     勞工局(賴彥亨、陳正元)、衛生局(陳欣蓉、洪秀真、曾秀娟)、 

     交通局(朱建全、賴千華)、體育處（林卉卉）、文化局(陳春美)、 

     工務局(陳德儒、王宣化)、警察局(陳春美)。 

壹、 主席致詞：略  

貳、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同意備查 

參、 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事項辦理情形： 

一、 列管案號 1解除列管。 

二、 列管案號 2解除列管，然請交通局於下次會議進行專案報告，說明林口

國民運動中心周邊無障礙交通(如低地板公車路線調配狀況)規劃情形。 

三、 列管案號 3解除列管。 

四、 列管案號 4解除列管。 

五、 列管案號 5持續列管，請體育處於下次會議說明木槌球場最新認養作業

之規範。 

肆、 工作報告 

一、 委員建議摘要： 

(一) 請說明雙老家庭之高、中、低需求之分級指標，以及評估後如何

提供相應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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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有關長照交通接送服務因自付費用較復康巴士低，是否會造成復

康巴士之服務使用量下降？ 

(三) 有關社會局提到明年預計辦理之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

支持整合模式試辦計畫，請說明其行為輔導巡迴輔導團隊之組

成、申請服務方式以及相關宣傳方式。 

(四) 於社會局報告中可見早療男女童性別比例懸殊，建議可向保母或

是幼兒園老師等一線接觸兒童之人員進行衛教宣導，以提高女童

發展遲緩發現率。 

(五) 有關教育局辦理寒暑假兒童營隊或是市府其他局處的服務或活

動，建議可研議更有效宣傳之方式，使身心障礙者皆可了解並使

用、參與。 

(六) 有關市府相關身心障礙活動與服務宣導，建議可佈達予智障者家

長總會或自閉症總會等類型單位，以提升宣傳效益。 

(七) 有關輔導自閉症成人就業服務，建議勞工局可針對雇主及職場同

仁進行相關宣導，促進職場友善文化，提高自閉症成人穩定就業

之狀況。 

(八) 目前長照之社區整合型服務中心（A單位）個管服務量中央標準

為 1:150，請衛生局說明新北市目前 A單位之個管服務量是否有

超過中央標準之狀況，以及 A單位區域分佈情形。 

(九) 有關長照居家服務之使用需求者不斷上升，然目前居家服務之資

源若是不足，是否會導致限制使用服務之狀況？ 

(十) 針對領有舊制身心障礙手冊尚未換證者，請社會局針對此況說明

目前相應策略。 

(十一) 目前新北市各家庭資源中心服務範圍包含人口密集區及偏遠

地區，導致服務據點與服務對象之距離較遠，請社會局說明如

何縮短提供服務時因前述情形所致之時間消耗狀況，以及時提

供服務予服務對象。 

(十二) 目前中央訂定社工新制薪資制度，建請市府協助反映予中央有

關教保員亦建立一完善薪資制度，以保障教保員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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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各單位補充說明 

(一) 社會局： 

1. 有關心智障礙者雙老家庭之定義，依中央標準係心智障礙者

為35歲以上且主要照顧者為60歲以上，而高、中、低需求之

分級亦依中央標準針對服務對象與主要照顧者之評估分數

加總後區分。 

2. 有關明年度預計辦理之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為正向支持

整合模式試辦計畫，今年已向中央申請經費並於9月底開始

試辦，目前此計畫係委由第一基金會辦理，輔導團由專業行

為輔導員、社工組成，且承辦單位之行為輔導團隊長期受相

關專家學者支持與協助，持續針對心智障礙者之嚴重情緒行

為進行相關輔導策略的研究，除針對個案進行相關輔導外，

亦提供個案所屬環境之相關人員(如家長、機構專業人員等)

相關訓練服務。而目前計畫係針對轄內社區式服務機構(如

小作所、日照中心、失能日照中心)為主，但倘一般家庭有

相關需求亦可提出申請。 

3. 有關委員提到相關身心障礙服務與活動資訊可請智障者家

長總會等單位協助宣傳一事，未來本局將配合辦理。 

4. 有關家資中心之服務距離問題，未來將持續研議相關辦法，

以提升服務過程之便利性並及時提供妥適服務予個案。 

5. 先前屆期未換證者本有1,000多位，經與各系統合作調查，

截至12月10日已降至564位。目前本局作法係停止未換證者

之相關福利，除非本人放棄身障身分，否則本局不予註銷，

未來其若願意換證可再行換發。 

6. 有關目前早療服務可區分為篩檢、通報及提供早療服務等三

環節，而目前接受篩檢之男女童性別比例約為1:1，並無性

別上的差異，然至通報與接受早療服務部分，男女童比例則

為7:3(男:女)，差異較大，而與全國及六都比較後發現與本

市狀況並無顯著差異。經醫療衛生專家表示，造成此況之原

因應為男女本身先天基因不同，造成發展遲緩狀況好發於男

童，此比例應為合理。而今年本局於本市各區進行分析，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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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部分區域之男女童性別比例差異大於7:3，故規劃明年度

將以林口區、烏來區及石門區等三重點區域，結合早療行動

車、簡易早療篩檢棒提供巡迴服務，並搭配本市75家親子館

早療篩檢活動及性別意識提升宣導，期透過上述措施提升女

童個案比例以及整體服務量。 

7. 有關教保員薪資議題，本局將協助反映該意見予中央研商。 

(二) 衛生局： 

1. 目前依中央之政策，若身心障礙者符合長照交通接送以及復

康巴士之使用資格，可自行選擇欲使用何項服務並無互斥，

惟長照交通接送之服務內容係以民眾就醫為主，與復康巴士

較有差異。而長照交通接送之服務提供起初係和復康巴士合

併辦理，至今年初後正式由本局獨立運作，截至十月底已累

計900多輛長照交通車及33家合作單位，應不會影響復康巴

士之服務量能。 

2. 有關目前本市66個長照A個管單位之個管服務量平均為

1:93.5，低於中央規定之1:150，惟目前較為早期開辦A個管

之服務單位，其個管服務量較為緊繃，新開辦之單位尚有較

多量能能接收新個案。 

3. 目前長照需求增加非常快速，且申請服務之民眾約五成皆會

使用居家服務，雖目前本市照顧服務員和單位皆逐年成長，

然其速度趕不上服務需求人數之增長，故此部分本局目前有

三策略： 

(1) 明年度開始要求量能不足之服務單位須與其他單位合

作，以組成團隊之方式提供個案服務(例如3個單位組

成一團隊共同服務1個案)，並將此方式訂為未來居服

單位之指標，期可促成跨單位之服務，使服務使用者

可確實接受服務。 

(2) 與本府勞工局合作，於照顧服務人力不足之區域加開

相關訓練班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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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未來擴大與各大專院校合作，辦理長照青年專班，培

育相關服務人力。 

(三) 勞工局：謝謝委員建議，近年發現自閉症個案逐年增加，惟此族

群之特性較複雜，對於其如人際關係及情緒管理之議題

本局將持續整理，未來將提供予雇主參考並與之溝通。 

(四) 教育局：相關營隊活動訊息本局過往皆會公告於新北市國中小寒

暑期育樂網，另針對109年寒假營隊經本月27日資料彙

整完畢，將再行函知本府社會局。未來本局將請學校針

對每學期末召開之IEP(個別化教育計畫)會議中，請特

教老師協助佈達相關活動資訊予特教生之家長知悉。 

三、 主席裁示：請交通局與社會局於下次會議分析說明針對長照交通接送

服務開辦後，107年至 108年復康巴士數量與服務量變化。 

 

伍、 討論提案 

提案一                                      提案委員：簡委員晏隆 

案  由：敬請研擬相關辦法，使高頂復康巴士有效服務於高度較高之電動輪

椅使用者。 

說 明：高頂復康巴士數量普遍較少，造成許多高度較高的輪椅使用者，於

叫車時常常無法使用到高頂復康巴士。甚至於叫車系統登記時，已

登記要求為高頂復康巴士，卻仍然派出一般復康巴士，而高度較高

的輪椅使用者，在設法進出一般復康巴士車廂時，容易造成操控的

不便，存在潛在危險，即使設法進入車廂，也常有頭部位撞到車頂

的狀況，極不舒適。 

建議若輪椅使用者於訂車時已註記需用高頂復康巴士，而該時段無

法派出高頂復康巴士予其使用時，即回覆其無車，而非直接派出一

般復康巴士，高度較高的輪椅使用者服務使用之不便。 

決  議：請交通局參考委員建議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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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 臨時動議 

提案一                                      提案委員：李委員建德 

案  由：提供新北市政府社會局有關中華民國自閉症總會與國立彰化師範大

學合作辦理行為輔導研究發展中心培訓專業人員之內容予社會局參

考。 

說 明：國立彰化師範大學合作辦理行為輔導研究發展中心近年來致力於針

對身心障礙者的情緒進行行為輔導，專長在處理各種不同情緒行為

問題，以應用行為分析理論為背景，針對嚴重行為情緒問題者提供

實際服務，並建立本土精闢之實證研究。 

以彰化縣政府為例，現在成效狀況，服務對象障別以自閉症、多重

障礙及智能障礙為主，已服務人數：126位、服務對象年齡分佈為： 

學齡前期：21名 

學齡期：86名 

成人 18歲以上：19名 

均有顯著效果，且開辦第二間中心，甚至因需求已在籌辦第三間中

心；亦逐步開始對機構教保人員、心理師、職能治療師、特教老師

等專業輔導人員進行密集行為輔導培訓課程，透過種子教師的培訓

課程讓專業輔導人員備有解決身心障礙者情緒問題的能力。本專業

行為輔導之對象不僅針對自閉症者，可擴及所有有需求之身心障礙

者，使專業輔導人員能運用於更多的服務使用者。 

決  議：請社會局將委員意見作為明年度預計辦理之身心障礙者嚴重情緒行

為正向支持整合模式試辦計畫之參考，並於下次會議報告該計畫辦

理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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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案二                                      提案委員：張委員嘉芳 

案  由：有關目前依病人自主權利法開始施行，本市針對身心障礙者進行預

立醫療照護諮商是否有提供相應優惠措施？ 

說 明：目前台北市聯合醫院針對身心障礙者進行預立醫療照護諮商設有相

關優惠，請衛生局說明目前本市是否有提供身心障礙者相關費用補

助或服務。 

決  議：請衛生局提供本市預立醫療照護諮商機構及相關資料，並請業務科

併同會議紀錄函送本市身心障礙團體與機構。 

 

柒、 散會： 15時 56分。 


